
 

南自然资发„2021‟1431号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、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根据《南宁市人

民政府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

通知》（南府发„2021‟3号）关于“探索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设用地批准书合并为国土空间用

途管制许可证”的工作要求，结合《自然资源部关于以“多规

合一”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“多审合一、多证合一”改革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规„2019‟2号）关于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

用地批准书合并为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，不再单独核发建

设用地批准书的改革情况，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尚未出台国土空

间用途管制许可的法律、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的背景下，我

局对小型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类项目试行用地规划许可和工程

规划许可合并办理，探索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、建设用地批准书合并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许可证。

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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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 

通过出让方式取得项目用地的，项目总建筑面积不大于

2500平方米、不涉及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

加工车间，技术要求简单的新建标准厂房和普通仓库。 

二、受理条件 

（一）申请材料齐全且在规定的有效期内； 

（二）申请材料的建设主体、项目名称以及申请内容清晰

一致。 

三、申请材料 

（一）《南宁市小型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类项目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合并办理审批申请表》1 份。 

（二）《小型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类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合并办理容缺承诺书》1份。 

（三）工程规划许可承诺材料（含工程规划许可承诺表、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人承诺书、建设项目面积指标计算书，

相关样本参照我局 2019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《关于房建类项目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承诺审批流程相关事项的通告》）1 份。 

（四）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文本 2份。 

四、实施方式 

为推进建设项目尽快开工，实行容缺办理、承诺审批。 

（一）容缺办理。在土地出让前，审批机关依据出让规划

设计条件批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许可指标。在签订《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时，建设单位同步登陆广西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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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在线并联审批监管平台备案并生成项目代码及备案证明，

提交《南宁市小型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类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合并办理审批申请表》，参照容缺办理承

诺书样本提交书面承诺，承诺在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后 60日内向审批机关补齐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文本及工程规划许

可承诺材料。供地单位发放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及《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。 

（二）承诺审批。根据《南宁市自然资源局房建类项目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承诺审批工作实施细则》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

类项目、一般工业仓储类项目（创新型产业项目除外）及建筑

规模一万平方米以下的建设项目，适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告知

承诺审批且免于“证后核查”。 

五、审批时限 

承诺办结时限为 1 个工作日。 

六、监督管理方式 

（一）审批机关定期将项目申请人信用承诺履约践诺情况

信息，推送至我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，并通过建立健全失

信联合惩戒制度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 

（二）经核查发现申请人未按规定提交或提供虚假材料（包

括不限于虚假数据、虚假技术指标、原件作假或私刻相关单位

公章等情况）的项目，逾期拒不整改的，审批机关按《行政许

可法》第六十九条“被许可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

行政许可的，应当予以撤销”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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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要求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今后如有新的文件、政策出台，

则以新的文件、政策为准，五象新区、武鸣区可参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1.小型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类项目立项用地许可阶

段和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合并办理办事指南（含流

程图） 

   2.南宁市小型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类项目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合并办理审批申请表 

   3.小型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类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合并办理容缺承诺书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 

2021 年 10 月 27日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南宁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 10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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